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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系列报道之二…

不强制送医，怎么保证及时治
《精神卫生法》诸多条款不够细化

再过3天，耗
时27年制定的《精
神卫生法》就要正
式实施。国家卫生
计生委表示，这部
法律的实施，标志
着精神卫生工作
从此进入法制化
管理时代。

是不是所有
问题都能随着新
法的实施迎刃而
解？“被精神病”如
何有效杜绝？患者
什么样的行为才
能被认定为“伤害
自身”或“危害他
人安全”？ 在精神
科医生眼里，法条
虽然落地，还有诸
多问题有待解决，
还亟需实施细则
来进行补充。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马力

通讯员 刘雨滋 徐珊

… 新闻前奏

本报4月25日讯 精神病
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虽不负
刑事责任， 但检察机关向法院
提出了强制医疗申请。4月 22
日， 衡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
告人李某作出强制医疗决定。
据悉，这是新《刑事诉讼法》实
施以来， 衡阳市发生的首例精
神病人被依法强制医疗案件。

被告人李某系衡阳县人，现
年25岁，患精神病多年。曾因精
神病被其父母送到衡阳市第二
精神病院治疗，由于经济方面的
原因，在病情没有好转的情况下
便出院。2012年10月17日， 李某
精神病再次发作，突将其爷爷李
某某叫到屋外，用竹棍在李某某
头部、背部、双腿等处猛打，致其
死亡。

2012年10月18日李某因涉
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2013年3月1日， 衡阳县公安局
对该案侦查终结后， 对李某作
出《强制医疗意见书》向衡阳县
检察院移送审查。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建辉

衡阳首例精神病人
被强制医疗

如何界定
行为“危险性”？

精神卫生法规定， 诊断结
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两种
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
治疗。这两种情形分别为：“已经
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
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
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
人安全的危险的。”

在现实中，“伤害自身”或
“危害他人安全” 的行为界定起
来比较容易，但到底什么样的行
为存在“危险性”？也还有待卫生
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刘学军建议：“在此之前，我
们需要将患者自杀、自伤、伤人、
毁物的可能性，以及绝食、生活
无法自理等伤害自身身体健康
的行为的可能性都纳入‘危险
性’当中。”

除开以上问题，精神科专家
还表示，新法当中提到的诸多条
款， 都存在不够细化的问题，在
操作性上还需要完善。 对此，卫
生计生委日前表示，将组织专家
学者和媒体进行专题研讨，并深
入精神专科医院探访调研，以期
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如何避免
“被精神病”?

“被精神病” 是近两年来备
受关注的话题之一，《精神卫生
法》中虽然提出了“住院自愿原
则”，但也有关于“非自愿住院”
的规定。但在具体的案例当中如
何区分？谁来区分？

湖南省脑科医院精卫办主
任付文彬解释：“首先，非自愿的
前提，必须患者是精神病，而且
是严重的精神病；其次还必须出
现严重的伤害自身或是他人的
危险行为，才能构成‘非自愿’住
院的标准。”

付文彬告诉记者，当患者被
家属强行送到医院时，如果对诊
断和住院有异议的话，可以提出
再次诊断。再次诊断必须是在患
者提出异议三天之内，由除首诊
医生之外的两名精神科医生进
行诊断。若诊断结论表示需要住
院，而患者仍然不能接受这个结
果话， 他可以申请医学鉴定，通
过医学鉴定再次确定他是不是
精神病，需不需要住院治疗。

虽然新法已经有了比较明
确的规定，还是有专家表示出了
担忧。“患者在第二次拒绝了诊
断结果后， 该如何申请医学鉴
定？是否有能力申请？这些在新
法当中还没有详细提及。”

如何保证
“自愿”“及时”？

“被精神病” 的问题，通
过“自愿住院原则”得到很大
程度的解决， 但自愿住院本
身却引来了医务人员的关
注。

“不强制，怎么保证一般
性的精神病人能够及时得到
治疗？”脑科医院副院长刘学
军告诉记者， 在学习新法的
过程中， 精神科医生普遍对
此表示担心， 因为相当一部
分精神障碍患者并不认为自
己存在问题。 “以前病人住
院，要么是被家人强制送来，
要么是我们去接，现在，一般
的精神病人都没法采取强制
措施， 而精神病的治疗关键
期， 恰恰是病情较轻或患病
初期。”

对此， 此前有参与制定
新法的专家表示， 如果经过
反复沟通，患者仍然不同意，
任何具有专业上正确性的
“治疗”， 还是不能实施于不
愿住院的患者。 这也是新法
中亟需补充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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